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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公告本部自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期間,委託財

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業

務。

依據:

一、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條例施行

細則第3條之1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16條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及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

助規定,提供住宅租賃糾紛之法律扶助事項如下:

(一)電話法律諮詢。

(二)法律文件撰擬。

(三)法院調解程序、訴訟程序、保全程序、督促程序、強

制執行程序或仲裁程序之代理、辯護或輔佐。

二、住宅租賃承租人(以下簡稱申請人)申請前開各款法律

扶助事項時,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工作項

目如下:

第1頁,共2頁




